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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警帶走逃犯黃振華母親助查

特區政府：黎智英案嚴格根據證據依法處理
續堅定不移履行維護國安責任 港法律界批政治施壓屬褻瀆法治

就路透社相關報道，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

日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由於黎智英所涉及的

法律程序尚在進行中，任何人均不應評論有關

案件。特區政府已多次強調所有案件（包括有

關案件）均是嚴格根據證據和依照法律處理。

所有被告均嚴格按照香港適用法律（包括香港

國安法），並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的

保障下接受公平審訊。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

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任何試圖透過政治或外交壓力影

響司法的行為皆是褻瀆法治，必然徒勞，也只

會自損國際聲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李影、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昨日表示，黎智英
是反中亂港事件的
主要策劃者和參與
者。中國中央政府
堅定支持香港司法
機關依法履職盡
責。香港事務屬於
中國內政，不容外
部勢力干涉。
外媒報道中國駐
美大使館發言人劉
鵬宇強調，黎智英
「嚴重破壞香港繁
榮與穩定」。他
說：「任何企圖干
預香港司法進程或
破壞法治的行為都
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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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冰芬表示，黎智英是反中
亂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與參與者，其行徑嚴

重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國家安全與香港市
民根本利益，相關行為早已觸犯法律底線。香港
是法治社會，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理
黎智英案件完全是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都無
權干涉。
她強調：「我們必須清晰傳遞出一個立場，中

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
移，香港事務絕不允許外部勢力指手畫腳。」

港司法獨立不容置疑 不容外來干預
民建聯副秘書長葉文斌表示，黎智英案件是香
港的司法案件，任何人不論是本地或海外，都不
應該干預案件，試圖影響判決。他強調，有關案
件的最終結果，理應讓法官審視各種證據後作出
裁決，「我們堅決反對及譴責任何人破壞法治，
中國內政、香港事務不容干預！」
青年民建聯主席劉毅表示，任何外國勢力都不

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區的司法公義。
他強調，香港法庭正依嚴謹制度公開審理相關

案件，程序透明，證人盤問深入、事實清晰揭
露，整個過程完全在法庭內依法進行，法官已全
面掌握案情，充分彰顯香港司法的公平與獨立，
無論最終判決結果如何，均體現香港司法的公正
性，絕不容任何人意圖影響司法公正。「司法公
義的核心在於法庭的獨立審判，任何外部因素都
不應影響依法判決。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容置疑，
更不容外來干預。」

坐實干預中國內政港事務狼子野心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

示，任何國家都不應以「威脅」其他國家釋放罪
犯作為外交手段，否則只會坐實其干預中國內
政、香港事務的狼子野心，甚至反映相關罪犯正
是其「棋子」。他強調，任何國家都應該尊重香
港的法律，不應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
律師陳子遷指出，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受

基本法保障，司法制度公平、公正，依普通法精
神，確保每宗案件均依據證據、法律與程序公正
審理，法庭不受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或任何外部
勢力影響，法官是憑良知與法理大公無私地獨立
判決，這是香港法治的基石，是保障市民權利、
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的關鍵。他呼籲香港各界繼續
團結發聲，守護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特區政府
保安局局長今年8月行使《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賦予的權力，刊憲指明16名因涉嫌在香港特區境
外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被法院發出拘捕令的
人，並指明針對這些潛逃者施行的措施。香港警
務處國家安全處為追查他們在港聯繫包括資金
鏈，昨晨再將其中一名指明潛逃者、黑暴「港
獨」頑固分子黃振華的母親袁潤蓮帶到旺角警署
協助調查，其後獲准離開。
報稱運輸工人的黃振華（54歲），涉干犯香港
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今年7月25日被國安處
懸紅20萬元通緝，8月4日被刊憲列為「指明潛
逃者」。就被指明的潛逃者而適用的措施有三
項，分為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禁止與
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及與涉及有關潛逃者的
合資企業或合夥相關的禁止。另外，撤銷特區護
照等則適用於大部分潛逃者，暫時罷免董事職位
則適用於個別潛逃者。
黃振華於2019年黑暴期間活躍於前線，據悉

是所謂「裝修隊」成員，曾參與堵塞道路、打砸
商舖、投擲磚頭及汽油彈。其後惶恐東窗事發，
畏罪潛逃到台灣。今年初，黃振華在社交媒體宣
布參選由「指明潛逃者」袁弓夷等反中亂港分子
籌組的顛覆組織「香港議會」選舉，並在「當
選」後高調舉行「宣誓」儀式，就任所謂「議
員」。

為「拉票」屢抹黑內地煽仇中
在顛覆組織「香港議會」非法選舉期間，黃振

華多次於社交媒體「拉票」，虛構諸多謊言抹黑
內地，但說法漏洞百出，不但不報警、無目擊
者、無音頻或影像紀錄，邏輯混亂，藉此煽動仇
中情緒、塑造「被打壓者」人設，以合理化其激
進行動。
另外，黃振華在青少年時期因涉及襲擊罪而留
下案底。隨着年齡漸長，其行為愈趨激進，在
2014年「非法佔中」及2016年「旺角暴亂」作出
激進違法行為、挑戰法治底線，最終走向極端主
義路線，逐步由街頭非法活動演變至參與「港
獨」組織，最終被列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指
明潛逃者」。
警方提醒市民，「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
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屬嚴重罪行，首次定
罪可被判處監禁7年；而任何協助、資助或支
持潛逃者的行為，同樣觸犯《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一經定罪亦可被判處監禁7年。市民切
勿以身試法，有關逃犯盡快回港自首，才是唯
一出路。

●

特
區
政
府
已
多
次
強
調
所
有
案
件
︵
包
括
有
關
案
件
︶
均
是
嚴
格
根
據
證
據
和
依

照
法
律
處
理
。
圖
為
黎
智
英
早
前
還
押
期
間
。

資
料
圖
片


